
（上接

C19

版）

２

、不从事与上市公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也不以控股经营和控股拥有在其他

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权益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３

、在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中，不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在重组后的上市公司审议是否与承诺人

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承诺，将按有关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

４

、如上市公司认定承诺人或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

业竞争，则承诺人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如上市公司

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承诺人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

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５

、若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应对圣方科技因此而遭受的损失做出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

北京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项目均已完工，无正在开发项目，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经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注销工商登记；北京香格里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设立以来未实际从事过

房地产开发业务，且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股人已承诺该公司以后不再从事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务。

２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新华联置地、新华联控股及其控制的关联方未发生关联交易。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Ａ１００３４－１

号和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Ａ１００５２－１

号审计报告，本次交易前，新华

联置地与新华联控股及其控制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有：

１

、关联交易

（

１

）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单位：元

关联方类型及关联方名称

本期 上年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金额

占同类交易

金额的比例

（

％

）

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

８

，

６０１

，

１０９．０４ ３．０３ ５７９

，

２３２．５０ ０．０３

其中

：

新华联控股

８

，

６０１

，

１０９．０４ ３．０３ ５７９

，

２３２．５０ ０．０３

受同一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１８４

，

１１８

，

３４４．６１ ６４．８３ ３４８

，

８３６

，

４１３．２６ １６．８８

其中

：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１８３

，

３７１

，

７８８．１８ ６４．５１ ３４２

，

６３１

，

３４１．７４ １６．５８

北京银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５６０

，

０３１．９０ ０．２０ ３

，

４７２

，

４８３．１９ ０．１７

北京悦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６

，

５２４．５３ ０．０７ ２

，

７３２

，

５８８．３３ ０．１３

合计

１９２

，

７１９

，

４５３．６５ ６７．８１ ３４９

，

４１５

，

６４５．７６ １６．９１

（

２

）租赁情况

单位：元

出租方

名称

承租方

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租赁

起始日

租赁

终止日

租赁费定

价依据

本期确认的

租赁收益

新华联恒业 新华联控股 办公楼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协议价

１

，

０５５

，

５１０．８７

新华联恒业 长石投资 办公楼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协议价

１１

，

３１５．００

新华联恒业 北京银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办公楼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协议价

４３

，

０３３．５０

新华联恒业 北京祖火陶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办公楼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协议价

１９０

，

５３０．００

新华联恒业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办公楼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协议价

１００

，

１７４．２５

新华联恒业 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 办公楼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协议价

３４７

，

８８１．５０

新华联恒业 北京新华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办公楼

２０１０．０７．２２ ２０１３．０７．２１

协议价

７０

，

０９６．００

新华联恒业

北京新华联兴业水电环保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办公楼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协议价

２０

，

４０７．１５

（

３

）提供资金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金额 性质

借入资金 偿还资金 借入资金 偿还资金

武汉百步亭联合置业有限

公司

－ － － ３９６

，

０２６

，

６００．００

往来款

（

４

）关联担保情况

单位：元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完毕

新华联恒业 新华联控股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７－０３－３０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否

新华联控股 新华联伟业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万

２００９－０８－０４ ２０１９－０８－０２

否

新华联置地 黄山金龙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

２０１０－０３－１１ ２０１３－０３－０８

否

（

１

）新华联恒业以新华联大厦的土地及房产为其最终控制方新华联控股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东单支行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借款进行抵押，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

０６７１００５７

，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经北京首佳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评估价值为

２１

，

０１３

万元，房产证号为京房权证朝

其

０４

字第

００８９１

号，土地证号为京朝国用（

２００３

出）字第

０１７５

号。

（

２

） 根据新华联伟业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签署的借款合同及抵押

合同， 新华联伟业以十里堡北里

２８

号院

１

号楼全部房地产作为抵押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

行借款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 新华联控股对该项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合同编号为

２００９０１３ＲＧＢ００２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２０１０

年新华联伟业

已归还其中

４

，

０００

万元。

（

３

）本公司子公司黄山市金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开发的黄山市徽州区黄山纳尼亚小镇项目国有

土地使用权做为抵押物，并由新华联置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屯溪支

行借款

１

亿人民币，借款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

２

、关联方往来余额

（

１

）关联方预付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

（

项目

）

期末金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受同一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

其他企业

２１４

，

０４６

，

６０５．６７ １９４

，

６８９

，

５７３．８５ －

其中

：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２１４

，

０４６

，

６０５．６７ １９４

，

６８９

，

５７３．８５ －

其他关联方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其中

：

北京市北郊农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合计

３１４

，

０４６

，

６０５．６７ ２９４

，

６８９

，

５７３．８５

（

２

）关联方其他应收款

单位：元

关联方

（

项目

）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联营公司

３９６

，

０２６

，

６００．００ － ３９６

，

０２６

，

６００．００００ －

其中

：

百步亭置业

３９６

，

０２６

，

６００．００ － ３９６

，

０２６

，

６００．００ －

受同一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４０

，

０９１．３０ － － －

其中

：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３７

，

１００．００ － － －

其中

：

北京市北郊农场

２

，

９９１．３０ － － －

合计

３９６

，

０６６

，

６９１．３０ ３９６

，

０２６

，

６００．００

（

３

）关联方应付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

（

项目

）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

１

，

２９０

，

４７４．５５ ２

，

２６３

，

９８１．６１

其中

：

新华联控股

１

，

２９０

，

４７４．５５ ２

，

２６３

，

９８１．６１

受同一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８

，

２６５

，

８１８．０２ １３

，

２１１

，

９６５．５５

其中

：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７

，

９５７

，

８１１．９７ １２

，

１２１

，

７０９．５５

北京银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７６

，

７０２．９１ ５９５

，

２５６．００

北京悦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３１

，

３０３．１４ －

北京恒德基业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 ４９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９

，

５５６

，

２９２．５７ １５

，

４７５

，

９４７．１６

（

４

）关联方其他应付款

单位：元

关联方

（

项目

）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受同一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３７１

，

８３２．５０ １４６

，

８５０．００

其中

：

北京悦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６２

，

６３２．５０ １４６

，

８５０．００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９

，

２００．００ －

合计

３７１

，

８３２．５０ １４６

，

８５０．００

（

５

）关联方预收账款

单位：元

关联方

（

项目

）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

５３０

，

３９８．９３ ３６

，

３２０．２３

其中

：

新华联控股

５３０

，

３９８．９３ ３６

，

３２０．２３

受同一母公司及最终控制方控制的其他企业

３５８

，

６３０．４４ ４２７

，

６００．２４

其中

：

新华联矿业有限公司

１７４

，

８９６．４７ ２６０

，

９１１．１３

北京新华联兴业水电环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０

，

２５９．６４ １５

，

３０５．３６

北京祖火陶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９５

，

７８８．４３ １４２

，

８９７．５０

北京长石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６８８．５９ ８

，

４８６．２５

北京银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２１

，

６３４．９８ －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５０

，

３６２．３３ －

合计

８８９

，

０２９．３７ ４６３

，

９２０．４７

（七）本次发行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的影响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鉴于公

司现任董事会的任期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到期届满。 持有公司

２８％

股份的首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提请进行换届选举公司新一任董事会，并提名杨志国、骆新都二位

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傅军、胡章鸿、李红旗、熊学峰、白玉书、龚鹏、李向文七位为董事候选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鉴于公

司现任监事会的任期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到期届满。 持有公司

２８％

股份的首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提请进行换届选举公司新一任监事会，并提名李光和、张荣两位为

监事候选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民主选举，推选出杨云波、王玉京、李宝山等

３

名职

工监事与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司新一任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傅军先生担任公

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胡章鸿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付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刘德龙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杭冠宇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关于聘任吴一平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和《关于指定副总经理杭冠宇先生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第六届十八次董事会通过了聘请刘华明为公司的财务总监，解聘付烜和刘德龙

先生副总经理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选举傅军、丁伟、李建刚、冯建军、

胡章鸿、张建、骆新都、阎小平、胡金亮为公司新一届董事，选举李光和、吴一平为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晏

庚清组成新一届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七届一次董事会选举傅军为董事长，丁伟和李建刚为副董事长，聘请胡章鸿为

公司总经理、杭冠宇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请李建刚、杭冠宇、党生、李妮妮、杨云峰和闫朝晖为公司副总

经理，刘华明为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七届一次监事会会选举李光和为监事会主席。

四、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珠林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２２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２６

经办人员

：

李阳

、

梁俊

、

许冰

、

杨亚

、

武胜

、

童星

、

葛晓云

（二）法律顾问

名称

：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１２

层

负责人

：

王丽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７５８８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２３２１８１

经办人员

：

黄侦武

、

王琤

、

赵珞

（三）审计机构

１

、拟购买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２６

号恒华国际商务中心

４

层

４０１

法定代表人

：

梁青民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３０２３０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３０２３０ ／ ３１ ／ ３２

经办人员

：

华强

、

宋书华

名称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克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３０２３０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３０２３０ ／ ３１ ／ ３２

经办人员

：

华强

、

东松

２

、上市公司审计机构

名称

：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

：

徐华

电话

：

０１０－６５２６４８３８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２２７５２１

经办人员

：

黄志斌

、

傅智勇

（四）评估机构

名称

：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Ｆ４

法定代表人

：

沈琦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０００６

经办人员

：

陈薇

、

高忻

五、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一）备查地点

公司名称：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朝阳区东四环中路道家园

１８

号新华联大厦

１６

层

联系人：钟丽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５７９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０８８９００

（二）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５４８

号）、《关于核准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黑

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４９

号）；

２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Ａ１００３４－１３

）；

３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权登记证明文件；

４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５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６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７

、本次重组其他相关材料。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圣方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２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承诺事项

及履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方科技”或“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４８

号），核准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傅军先生，北京长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石投资”）、北

京合力同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力同创”）、科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集团”）、泛海能源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投资”）、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人投资”），北京新华联置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置地”）等各方，以及中介结构做出的承诺事项及承诺目前的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人 承诺事项 主要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新华联控股

、

科瑞

集团

、

泛海投资

、

巨人投资

、

长石投

资

、

合力同创

关 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涉 及 标 的 资 产

的业绩承诺

承诺新华联置地在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所确

认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３５

，

３７５．８５

万元

、

４５

，

２１３．４５

万元

、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

且在

本次发行后股本规模不变的情形下

，

确保圣方科技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

益分别不低于

０．２２

元

、

０．２８

元

、

０．３４

元

。

根据信 永中和 出具 的

２０１０Ａ１００２４ －１

号 及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０Ａ１００５２

号

审计报告

，

新华联置地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扣

除非经常 性损 益后归

属于母 公司 所有者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３６

，

１４５．９７

万 元

、

５１

，

４４８．６３

万元

，

达到业绩承诺的

要求

。

本公司将继续关

注拟购 买 资 产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实现情况

。

新华联控股

以 圣 方 科 技 回 购

股 份 方 式 提 供 盈

利 预 测 不 足 补 偿

的承诺

如果新华联置地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所确认

扣除 非经常 性后 归属于 母公司 的净 利润或 圣方科 技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后每股收

益未达到上述承诺时

，

则在上述承诺期满之后

，

新华联

控股同意圣方科技以总价人民币

１．００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

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圣方科技的股份

，

若上述定向回购

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未获通过

，

则新华联控股承诺

将等同于上述数量的股份赠送给除本次发行对象外的

其他股东

。

根据信 永中和 出具 的

２０１０Ａ１００２４ －１

号 及

ＸＹＺＨ ／ ２０１０Ａ１００５２

号

审计报告

，

新华联置地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扣

除非经常 性损 益后归

属于母 公司 所有者 的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３６

，

１４５．９７

万 元

、

５１

，

４４８．６３

万元

，

达到业绩承诺的

要求

。

本公司将继续关

注拟购 买 资 产

２０１１

年

度利润实现情况

。

新华联控股

、

科瑞

集团

、

泛海投资

、

巨人投资

、

长石投

资

、

合力同创

关 于 发 行 股 份 锁

定期的承诺

自圣方科技本次新增股份发行结束后

，

公司股票恢复上

市的首个交易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其拥有权益的股份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新华联控股

关 于 株 洲 新 华 联

土地的承诺

自愿为株洲新华联药业有限公司在与株洲新华联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

《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之补

充协议

》

项下的退款及补偿金支付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

即

：

若株洲新华联药业有限公司未能按该

《

补充协

议

》

约定向株洲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全额退款及

支付补偿金的

，

由新华联控股负责向株洲新华联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予以支付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新华联控股 新华联大厦租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将租金提高至

３．０

元

／

㎡

·

日

，

并根

据市场情况按每年不低于

２％

的幅度增加租金

；

非关联方

租用部分的租金基本在

３．０

元

／

㎡

·

日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新华联控股

新 华 联 置 地 及 其

子 公 司 涉 及 土 地

增 值 税 的 相 关 问

题承诺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新华联置地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

新华联伟业房地产有限公司

、

北京新华联恒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

北京先导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北京

华信鸿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按规定预缴了土地增

值税

，

并已预提了土地增值税

。

本次发行完成后

，

税务部

门对上述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按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

（

国税发

【

２００６

】

１８７

号

）

和

《

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

》

的规定

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

，

在本次评估及盈利预测假设的

条件下

，

若在扣除预缴土地增值税款及预提土地增值税

款后仍需补交的

，

则应补交的土地增值税款由新华联控

股全部承担

。

截至目前

，

新华联置地

尚未 发生扣 除预 缴土

地增值税 款及 预提土

地增值 税款 后仍需 补

交的情形

。

不存在违背

该承诺的情形

。

新华联控股

、

长石

投资

、

合力同创

、

傅军

关 于 避 免 同 业 竞

争的承诺

１

、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圣方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所控股

的北京香格里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新华联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不再以任何方式获取新的新的房

地产开发项目

；

２

、

不从事与圣方科技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

，

也不以控股经营和控股拥有在其他公司

或企业的股份或权益的方式从事与圣方科技业务有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３

、

在生产

、

经营和市场竞争中

，

不与圣方科技发生

利益冲突

。

在重组后的圣方科技审议是否与承诺人存在

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

，

承诺人承诺

，

将按有

关规定进行回避

，

不参与表决

。

４

、

如圣方科技认定承诺人或其控股

、

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业务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

则

承诺人将在圣方科技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

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

。

如圣方科技进一步提出受让

请求

，

则承诺人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

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

让给公司

。

５

、

若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

，

则应对圣方科技因此而

遭受的损失做出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新华联控股

、

傅军

关 于 规 范 关 联 交

易的承诺

１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承诺人将继续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等

法律法规以及圣方科技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行使股

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

，

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

及承诺人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

义务

。

２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承诺人与圣方科技之间将尽量

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

。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

联交易时

，

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

作

，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圣方科

技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承诺人和圣方科技就相互间

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

，

均不妨碍对

方为其自身利益

、

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

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

３

、

由于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新华联置

地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较大

，

为切实减少重组后上

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

避免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利用关

联交易侵害圣方科技利益

，

本次重组完成后三年内

，

承

诺人将其所持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转让给圣方科技

，

如果收购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控股权的相关议案未获得圣方科技董事会表决通过

（

根据

《

公司法

》

及公司章程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

，

如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的

，

承诺人须自

前述相关议案经圣方科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的

否决结果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的控股权按市场公允价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

方

。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新华联控股

、

长石

投资

、

合力同创

、

傅军

关 于 保 证 圣 方 科

技独立性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

，

新华联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

实际控

制人傅军先生承诺保证圣方科技人员独立

、

资产独立

、

业务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新华联控股

、

傅军

关 于 遵 守 上 市 公

司 对 外 担 保 及 关

联 方 资 金 往 来 规

定的承诺

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圣方科技的资金往来将

严格遵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

）

及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 外担保 行为的 通知

》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的规定

，

规范圣方科技对外担保行为

，

不

违规占用圣方科技的资金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新华联控股

针 对 重 大 诉 讼 事

项的承诺

如因

《

圣方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中所述诉讼或其他任何未披露诉讼

、

仲裁或行政处罚而

给新华联置地及其下属公司或重组完成后的圣方科技

造成经济损失的

，

新华联控股将对新华联置地及其下属

公司或重组完成后的圣方科技做出全额补偿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新华联控股

针 对 延 期 交 房 违

约赔偿金的承诺

如果新华联置地及下属公司目前在售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因其他延期交房事项产生违约赔偿而给新华联置地

及下属公司或重组完成后的圣方科技造成经济损失的

，

新华联控股将就该等经济损失对新华联置地及下属公

司或重组完成后的圣方科技做出全额补偿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新 华 联 国 际 投 资

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

如果因新华联控股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本次重

组中的相关承诺事宜而给圣方科技造成紧急损失

，

且新

华联控股未对圣方科技的该等经济损失做出全额补偿

的

，

由新华联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给予补偿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财务顾问 尽职承诺

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

则

，

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合法

、

合规

、

真实和有效进行了充分核查验证

，

保证独立财务

顾问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律师 尽职承诺

根据现行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

，

依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

对圣方科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涉及的事实和

法律事项进行了合理

、

必要及可能的核查与验证

，

听取

了有关各方的陈述和说明

，

并在此基础上发表法律意

见

。

截至目前

，

不存在

违 背 该 承 诺 的 情

形

。

特此公告。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２０

证券简称

：

*ＳＴ

圣方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３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３

年度、

２００４

年度、

２００５

年度已三年连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连续停牌，自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３

日起暂停上市至今。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恢复上市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１

日正式受理申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公司恢复上市工作进展如下：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有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及向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４８

号），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同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公告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４９

号）核准豁免新华联控股有限公

司因以资产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２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和

２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

记证明文件，公司部分非流通股东进行了股权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权过户后，首钢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法人股共计

８７

，

２５５

，

６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

，成为公司实际控股股东。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由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垫付

６０

，

１９２

，

０００

股作为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的支付对价。 至此，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完毕。 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起，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ＳＴ

圣方”变更为“

＊ＳＴ

圣方”，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保持不变。

４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长石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合力同创投

资有限公司、科瑞集团有限公司、泛海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巨人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新华联置地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上述股权办理完股权过户手续，新华联置地名下全部资产整体注入本公司。

上述发行的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登记存管手续，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

目前公司仍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补充提交申请恢复上市的资料。

特此公告。

黑龙江圣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18

2011

年

6

月

7

日 星期二

（上接

C17

版）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南楼三层

法定代表人：刘惠文

联系人：王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７６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７７５０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廖海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单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曹银华、单峰

四、基金的名称

泰达宏利中证财富大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采用指数化投资策略，紧密跟踪中证财富大盘指数，力争获取与标的指数相似的投资收益，并力争将

基金的日跟踪偏离度绝对值控制在

０．３５％

以内，年化跟踪误差不超过

４％

。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

具、权证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

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组合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９０％

， 投资组合中投资于中证财富大盘指数成份股

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９０％

，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权证及

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指数完全复制方法，原则上按照标的指数成分股及权重构建基金的投资组合，并根据标

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达到跟踪和复制指数的目的。 但如遇特殊情况（如市场

流动性不足、成分股被限制投资等）致使基金无法购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基金管理人将搭配使用其他合

理的方法进行适当替代，以使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范围内。

１

、标的指数

本基金股票资产的跟踪标的指数为中证财富大盘指数。 中证财富大盘指数是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

制并开发的中国

Ａ

股市场指数。该指数按照上市公司创造财富能力的大小进行选样，挑选最具创造财富能

力的

３００

家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此外该指数在加权方式上亦有所创新，不同于一般的市值加权指数，

该指数样本个股的权重配置将与其创造财富能力的大小相适应，从而打破市值指数中价格与权重过于紧

密的联系，预防个股权重由于价格的非理性波动而大起大落，提高了个股权重配置的稳定性。 指数的表现

综合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核心企业真实的财富增长情况。

２

、投资组合的构建

本基金原则上采用指数完全复制方法构建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即根据个股在标的指数中相应的权

重构建基金的指数化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的调整。

３

、组合的调整

（

１

）定期调整

根据标的指数的调整规则和对备选股的预期，对股票投资组合及时进行调整。

（

２

）不定期调整

①

当成份股实施增发、配送或使股本发生变动等行为时，基金将根据指数公司的指数修正公告对投

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②

当成份股发生重大变化时（收购合并、分拆、退市等），基金将根据指数公司的临时调整公告对投资

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③

根据本基金的申购赎回情况，对基金的股票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以实现对标的指数的有效跟踪。

④

因成份股流动性不足、停牌等市场因素影响或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限制，基金无法购得相应足够

数量的股票时，基金将搭配使用其他合理方法对相应股票进行合理替代并对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⑤

在其他影响本基金复制并跟踪标的指数的情况下，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以跟踪误差

最小化的前提下，对基金的投资组合进行合理调整。

４

、股票的替代

在建仓阶段和基金后续运作过程中，如遇到特殊情况（如市场流动性不足、成份股被限制投资等）导

致基金无法购得足够数量的股票时，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市场情况以跟踪误差最小化为原则，行业、规模、

历史表现相似度为标准，采用合理的方法进行适当调整和替代。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最小化跟踪误差及风险可控为原则，在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范围内，采用市场公认的

定价技术，适度参与金融衍生品的投资，以实现以下目标：

①

对冲某些成分股的特殊突发风险和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流动性风险；

②

适当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组合的持有收益覆盖一定的基金固定费用；

③

利用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作用，减少现金及债券对跟踪指数的拖累；

６

、跟踪误差的监控与管理

跟踪误差的管理将作为本基金主要的风险控制手段之一，基金经理及风险控制部门将每日跟踪投资

组合与标的指数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偏离度。 月末、季末定期对基金投资组合与标的指数收益率间的累积

偏离程度进行归因分析，并对控制跟踪误差提出解决方案。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业绩比较基准：

９５％×

中证财富大盘指数收益率

＋５％×

同业存款利率。

如果基金所跟踪的目标指数被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停止发布、或由其他指数替代、或由于指数编制方

法等重大变更导致该指数不宜继续作为目标指数，或者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

推出，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变更基金的跟踪目标和投资对象，并在变更前提前

２

个工作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指数基金，属于高风险、高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

金、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１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

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２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５１９

，

４５７

，

３３０．２１ ９３．５８

其中

：

股票

５１９

，

４５７

，

３３０．２１ ９３．５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７９

，

５７３．６０ ０．０１

其中

：

债券

７９

，

５７３．６０ ０．０１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３

，

７９６

，

４２８．７３ ６．０９

６

其他资产

１

，

７８４

，

６５９．１２ ０．３２

７

合计

５５５

，

１１７

，

９９１．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３．１

、指数投资部分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３７３

，

８９８．３６ ０．０７

Ｂ

采掘业

６１

，

０５０

，

６８９．８８ １１．０３

Ｃ

制造业

１５８

，

６９６

，

５９３．７７ ２８．６６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２

，

５３８

，

３０１．８７ ０．４６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３

，

５７４

，

３５５．２６ ０．６５

Ｃ２

木材

、

家具

８８７

，

２８０．３０ ０．１６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３

，

５２１

，

３５０．１８ ０．６４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１１

，

７９０

，

３７１．１３ ２．１３

Ｃ５

电子

６

，

６６３

，

２１８．９２ １．２０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５１

，

６２３

，

１９２．６９ ９．３２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６２

，

００４

，

５４４．６６ １１．２０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５

，

０４８

，

９２９．１６ ２．７２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

，

０４５

，

０４９．６０ ０．１９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０

，

４２０

，

８０６．９３ １．８８

Ｅ

建筑业

２４

，

１４１

，

０９８．３６ ４．３６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１６

，

５２３

，

５７３．７４ ２．９８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９

，

１２７

，

９０７．５２ ３．４５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１

，

９０６

，

２８５．００ ２．１５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６９

，

３９８

，

０６４．６２ ３０．６０

Ｊ

房地产业

３１

，

４８３

，

９９５．３７ ５．６９

Ｋ

社会服务业

４

，

２４８

，

９０２．３９ ０．７７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５６

，

１８４．２４ ０．０５

Ｍ

综合类

１０

，

２２０

，

４２６．０３ １．８５

合计

５１７

，

８４８

，

４２６．２１ ９３．５３

３．２

、积极投资部分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２８７

，

７９２．００ ０．０５

Ｃ０

食品

、

饮料

－ －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６９

，

２３５．００ ０．０１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２１８

，

５５７．００ ０．０４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１

，

１９５

，

２６６．００ ０．２２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

、

保险业

－ －

Ｊ

房地产业

１２５

，

８４６．００ ０．０２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

，

６０８

，

９０４．００ ０．２９

４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４．１

、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３

，

４３４

，

９９４ １９

，

２０１

，

６１６．４６ ３．４７

２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２

，

９８０

，

１２２ １６

，

９５６

，

８９４．１８ ３．０６

３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

，

１８５

，

４６７ １６

，

７０３

，

２３０．０３ ３．０２

４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５７７

，

１４４ １６

，

５６９

，

８０４．２４ ２．９９

５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

，

１０９

，

６５３ １５

，

１１３

，

４７３．８６ ２．７３

６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８７８

，

２１１ １２

，

２６８

，

６０７．６７ ２．２２

７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２２９

，

３６４ １１

，

３４４

，

３４３．４４ ２．０５

８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３８６

，

７２８ １１

，

２４９

，

９１７．５２ ２．０３

９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１

，

１６７

，

９５７ １０

，

１４９

，

５４６．３３ １．８３

１０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２

，

２４３

，

６７３ １０

，

０２９

，

２１８．３１ １．８１

４．２

、 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２４３９

启明星辰

２２

，

５００ ９５７

，

３７５．００ ０．１７

２ ６００７１８

东软集团

１７

，

９００ ２３７

，

８９１．００ ０．０４

３ ６００５３５

天士力

４

，

７００ １６９

，

７１７．００ ０．０３

４ ００２２４４

滨江集团

１０

，

１００ １２５

，

８４６．００ ０．０２

５ ６０１２６８

二重重装

６

，

１００ ６９

，

２３５．００ ０．０１

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７９

，

５７３．６０ ０．０１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７９

，

５７３．６０ ０．０１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１

歌华转债

６８０ ７９

，

５７３．６０ ０．０１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在报告编制日

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３８

，

５８４．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６８

，

８３８．７３

４

应收利息

５

，

８１０．４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５７１

，

４２５．９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

，

７８４

，

６５９．１２

（

４

）报告期末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

５．１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

５．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

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４３９

启明星辰

９５７

，

３７５．００ ０．１７

资产重组

（

６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

如下表所示：

（一）历史各时间段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基金净值收益

率

①

基金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

②

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４．２３

至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５．９１％ １．３２％ －５．９０％ １．５５％ １１．８１％ －０．２３％

２０１１．１．１

至

２０１１．３．３１ ４．３３％ １．２５％ ５．２３％ １．２５％ －０．９０％ ０．００％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０．５０％ １．３０％ －０．９８％ １．４８％ １１．４８％ －０．１８％

（二）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注：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组合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９０％

，投资组合中投资于中证财富大盘指数成份

股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９０％

，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权证

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第三

十二条的规定，基金建仓期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 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生效，截至报告日

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４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

券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５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资产的资金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市场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基金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５％

的年费率计提，具体计算方法如

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市场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基金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２％

的年费率计提，具体计算方法如

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支付日期顺延。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许可方所签订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计提方法每日计提指数许可使用费。 其中，基金合同生效前的许可使用固定费是为获取使用指数开发基

金的权利而支付的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从基金财产中列支；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从基金

财产中列支，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２％

的年费率每日计提，逐日累计。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人与指数许可方约定了每季度（包括基金成立当季）指数许可使用费人民币伍万元（

５

万

元）（即不足人民币

５

万元时按照人民币

５

万元收取）的收取下限，则该下限超出当季累计指数使用费的部

分（即：每季度指数许可使用费收取下限减当季累计指数许可使用费）由基金管理人自行承担，不作为基

金费用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季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

送基金指数许可使用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季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指数使用许可协议所规定的方式支付给标的指数许可方。

４

、除管理费、托管费和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

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的认购费用

本基金的认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基金的募集”一章。

２

、基金的申购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一章。

３

、基金的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详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一章。

（五）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本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

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六）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七）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一）对基金管理人部分内容的更新

对“一、基金管理人”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更新。

（二）对基金托管人的更新

在“二、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和相关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三）对相关服务机构的更新：

在“三、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代销机构的部分信息进行了更新。

（四）在“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五）增加了“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的内容。

（六）对部分其他表述进行了更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


